
消防处与获授权人士联络会议摘要  

 

日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 

时间：下午三时正  

地点：消防处消防安全总区会议室  

 

讨论事项：   

 

1.  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  

  

 计划的修订方案正予微调，以纳入相关人士／团体的意见及建议。最

终方案一经敲定，将展开另一轮咨询。  

 

2. 巡查新落成楼宇的通风系统  

 

 为评估新落成楼宇通风系统的安装水平，屋宇署邀请消防处通风系统

课协助该署进行联合巡查。此类巡查将适予安排而不会影响关于占用

许可证的巡查工作。据悉，屋宇署在最近一次的屋宇署／获授权人士

联络会议中，已经通知获授权人士有关安排。屋宇署及消防处正商讨

巡查程序的细节。  

 

 消防处通风系统课负责执行楼宇通风系统年检，但未获授权巡查新落



成楼宇的通风系统，因此只可应屋宇署要求采取行动。  

 

3. 检讨守则  

  

 《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二零零五年七月版 )由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十六日起沿用至今，现在是进行检讨的适当时机，以纳入新内

容，包括现有通函所公布的各项消防规定条文，以及适用于现时情况

的任何其它规定。消防处现正收集内部意见，并欢迎获授权人士提出

意见，以便检讨进行。消防处会致函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测量师学

会、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及建筑师事务所商会，并会向屋宇署、

建筑署及房屋署发出便笺，以广纳意见。工作小组整理集得的意见后，

会安排向所有相关人士／团体进行咨询。  

 

4. 楼层编号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屋宇署与香港地产建设商会、香港工程师

学会、香港测量师学会、香港建筑师学会、建筑师事务所商会、地政

总署、房屋署及建筑署的代表举行会议。与会者普遍同意楼层编号不

应大幅 “跳层 ”。所有进一步意见或响应，应转交屋宇署整理跟进。  

 

5. 一站式货仓建筑牌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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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遵行规定巡查后签发完工后牌照的所需时间，将减少一天。现时

的整体所需时间将由 (14+5)天缩短至 (14+4)天。有关资料将上载消防处

网页。  

 

6. 提交有关改建及加建工程的建筑图则  

  

 现时并无机制规定获授权人士提交改建及加建工程图则后，须向消防

处提交最新的建筑图则。经商讨并交流意见后，由屋宇署在改建及加

建工程竣工后通知消防处，属较为合宜。消防处会联络屋宇署请求协

助。  

 

7. 自动花洒装置  

 

  有与会者提醒成员，提交附有自动花洒装置的建筑图则时，必须遵办

消防处通函第 3/2006号所载指示，亦须遵循由英国防损委员会编订并

包含BS EN12845:2003的自动花洒装置规定全部条款。  

 

8. 活化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活化再用楼宇设计指引顾问研究督导委员会」于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十六日举行会议。其间，顾问公司简介了一套指引拟稿，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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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何在符合《建筑物条例》的建筑安全规定下，对历史建筑进行活

化再用及改建／加建工程。有关的咨询会议将于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

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在尖东香港历史博物馆演讲厅举行。顾问公司届

时会介绍该套指引拟稿，分享见解，并收集对指引的意见，欢迎有兴

趣的成员出席。  

 

9. 获授权人士通讯簿  

 

 据了解，消防处并无备存完整的获授权人士通讯簿。成员会考虑要求

屋宇署就已向该署注册的获授权人士，定期向消防处提供一份最新通

讯簿。  

 

10. 关于豁免的指引  

 

 经详细讨论后，与会者认同难以悉数开列消防工程方法下的所有豁免

情况，而每宗个案均应按本身情况予以考虑，否则指引会变成订明标

准。获授权人士如须就豁免项目寻求澄清，有需要时可联络消防处新

建设课。  

 

 

完  


